
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 lll· 《公司法》、《卜海切|∶ 券交 J//J所股柴 卜市规则》及Jt仙 相夫规则,公司冽l

立选刊f本若独立窑观判断和关联交易的公平、公 I|∶ 、公允的妫t则 ,现就公司向拴

股子公 i刊 浙江庄lLk建筑科技仃限公司捉供估:}款丬T颀 发农△前认可意见虫「下 :

为艾持公司拴股子公 iJ浙汪庄辰的发屐 ,满足共 -|∶产经苻所需州i动 资金,促

进其业务发展 ,公 F1拟 向其捉供借款,构成关联交’//J。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dj

常经营发展的需要,足合理u的 、必要的。本次关联交’/yJ定 价公允、公平、合圳 ,

不存在损击公 i刂 及公 i刂 股东、特别灶屮小股东利袷的怙形。际|此 ,冂意将该议案

+/t交 芾∶Jj会 i|r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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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则,公司独

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判断和关联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现就公司向控

股子公司浙江庄辰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借款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庄辰的发展,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促

进其业务发展,公司拟向其提供借款,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

常经营发展的需要,是合理的、必要的。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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